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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矿业”或“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和

会议资料。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6年 9月 11 日上午 10点 3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2302室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毅女士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研究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二）关于公司放弃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上海宏投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股权之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近日，公司参股公司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投网络”）

的控股股东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品田投资”）拟

将其持有的宏投网络 26%的股权以 83,2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上海中技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控股”）。 

公司作为宏投网络的股东，决定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三）关于签订《关于<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山东宏

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的终止协议》的议案 

2016 年 3月 13 日，公司与品田投资签订了《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或

“《投资合作协议》”）。原协议签署后，公司与品田投资已经根据原协议的约定共

同完成了对宏投网络的增资事宜，并通过宏投网络收购了英国 Jagex Limited

有限公司 100%股权。 

近日，公司与中技控股签署了《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宏达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

就公司向中技控股出售所持有的宏投网络 25%的股权事宜达成了一致约定；品田

投资与中技控股签署了《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

就品田投资向中技控股出售所持有的宏投网络 26%的股权事宜达成了一致约定。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与品田投资经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双方原先签署的《投

资合作协议》，并就此签订《关于<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山

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的终止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 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双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一、因双方履行完毕而终止的条款 

对于原协议的“一、交易构架”、“二、合资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及治理结构”、



“五、协议的成立与生效”项下的约定，因双方已经履行完成而终止。 

二、双方约定附条件终止的条款 

（一）对于原协议的“三、甲方的退出方式”项下的约定，双方同意，在如

下前提条件（下称“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终止履行原协议的“三、甲

方的退出方式”的约定，乙方不再负有收购甲方持有的宏投网络股权的义务： 

1.《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品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关于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生效后，且该协

议项下的付款与宏投网络 26%股权交割事宜办理完成，品田投资收到全部股权转

让价款且中技控股于有权工商部门登记为持有宏投网络 26%股权之股东；及 

2.《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生效后，且该协议项下的付款

与宏投网络 25%股权交割事宜办理完成，中技控股于有权工商部门登记为持有宏

投网络 25%股权之股东。 

三、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满足如下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 

（1）经甲方内部的有权批准本协议的合伙人会议等有权机构批准通过本协

议； 

（2）经乙方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并表决通过本协议。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